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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備 忘錄  

  一 九 八 二 年 一 月 二 十 日 ， 立 法 局 決 議 通 過 於 同 年 四 月 一 日 成 立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

為 工 務 計 劃 及 徵 用 土 地 提 供 資 金 。 第 一 次 決 議 其 後 於 一 九 八 三 年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為 第 二 次 決 議

所 取 代 。 為 了 實 施 因 執 行 於 一 九 八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九 日 在 北 京 簽 署 的 聯 合 王 國 政 府 與 中 華

人 民 共 和 國 政 府 的 聯 合 聲 明 附 件 三 第 6 款 所 作 出 的 安 排 ， 立 法 局 於 一 九 八 五 年 五 月 十 五 日
通 過 第 三 次 決 議 ， 取 代 一 九 八 三 年 的 決 議 。 一 九 八 八 年 一 月 十 三 日 ， 立 法 局 就 決 議 通 過 一 項

修 訂 ， 規 定 由 同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及 主 要 系 統 設 備 的 財 政 承 擔 由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轉 撥 到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帳 目 內 。 一 九 九 一 年 十 一 月 六 日 ， 立 法 局 就 決 議 通 過 一 項 修 訂 ，

增 訂 條 文 ， 使 某 些 政 府 借 款 可 記 入 該 基 金 帳 目 內 ， 以 及 可 自 該 基 金 支 用 款 項 ， 以 償 還 這 些

借 款 和 支 付 利 息 及 與 這 些 借 款 有 關 的 開 支 。 一 九 九 六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 制 定 了 《 新 界 土 地 交 換

權 利 (贖 回 )條 例 》 ， 而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亦 作 出 相 應 修 訂 ， 使 基 金 可 支 付 根 據 該 條 例 須 就
土 地 交 換 權 利 支 付 的 贖 回 款 項 及 須 就 該 等 贖 回 款 項 支 付 的 利 息 。 有 關 修 訂 已 於 一 九 九 七 年

六 月 二 十 七 日 該 條 例 實 施 當 日 生 效 。 香 港 在 一 九 九 七 年 七 月 一 日 回 歸 後 ， 臨 時 立 法 會 於

同 年 十 二 月 十 七 日 修 訂 決 議 ， 刪 除 與 聯 合 聲 明 附 件 三 第 6 款 的 分 攤 地 價 收 入 安 排 有 關 的
條 文 ， 原 因 是 這 些 條 文 已 經 不 適 用 。 經 修 訂 的 決 議 於 一 九 九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生 效 。  

 2  決 議 規 定 －  
( a )  基 金 由 財 政 司 司 長 管 理 ， 他 可 將 管 理 權 轉 授 其 他 公 職 人 員 ；  
( b )  下 列 款 項 記 入 基 金 的 貸 項 下 －  

( i )  從 土 地 交 易 所 收 受 的 地 價 收 入 ；  
( i i )  為 基 金 的 目 的 而 進 行 的 工 程 或 承 擔 的 責 任 而 收 受 的 一 切 款 項 ；  
( i i i )  與 第 ( i i )段 所 指 的 款 項 有 關 而 在 5 年 內 無 人 認 領 的 尚 未 支 付 存 款 ；  
( i v )  經 臨 時 立 法 會 或 立 法 會 核 准 由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撥 出 的 款 項 ；  
( v )  根據《借款條例》 (第 6 1 章 )第 3 條借入的款項，而該借款是核准借款的臨時

立 法 會 決 議 或 立 法 會 決 議 所 如 此 規 定 記 入 者 ；  
( v i )  所 有 來 自 基 金 所 持 款 項 賺 得 的 已 收 受 利 息 或 股 息 ； 以 及  
( v i i )  為 基 金 而 收 受 的 捐 獻 及 其 他 款 項 ；  

( c )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由 基 金 支 用 款 項 －  
( i )  以 作 為 政 府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的 用 途 ；  
( i i )  以 購 置 和 安 裝 為 實 施 公 共 工 程 計 劃 而 致 必 需 的 設 備 ；  
( i i i )  以 發 展 、 購 置 和 安 裝 政 府 所 用 的 主 要 系 統 及 設 備 ；  
( i v )  以 用 作 非 經 常 補 助 金 ；  
( v )  以 收 購 土 地 ； 以 及  
( v i )  以 支 付 根 據 《 新 界 土 地 交 換 權 利 (贖 回 )條 例 》 (第 4 9 5 章 )須 就 土 地 交 換 權 利

支 付 的 贖 回 款 項 及 須 就 該 等 贖 回 款 項 支 付 的 利 息 ；  
 但 須 按 照 財 務 委 員 會 所 指 明 的 條 件 、 例 外 情 況 及 限 制 行 事 ；  
( d )  財 政 司 司 長 可 －  

( i )  將 基 金 內 基 金 不 需 用 的 款 項 的 結 餘 從 基 金 撥 入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內 ；  
( i i )  償 還 根 據 《 借 款 條 例 》 (第 6 1 章 )第 3 條 借 入 並 已 記 入 基 金 貸 項 下 的 本 金 及

其 利 息 ， 並 償 還 就 借 入 該 筆 款 項 而 招 致 的 費 用 ； 以 及  
( i i i )  行 使 酌 情 決 定 權 ， 授 權 將 基 金 在 任 何 時 間 所 持 的 任 何 款 項 ， 以 財 政 司 司 長

決 定 的 方 式 投 資 ； 以 及  
( e )  庫 務 署 署 長 須 根 據 財 政 司 司 長 發 出 的 基 金 支 付 令 授 予 的 權 限 ， 由 基 金 撥 支

款 項 ， 以 應 付 基 金 開 支 所 需 。  

 3  根 據 決 議 條 款 ， 由 一 九 九 八 年 一 月 一 日 起 ， 所 有 來 自 土 地 交 易 的 收 入 均 存 入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  

 4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的 開 支 ， 以 基 金 預 算 內 各 分 目 在 「 2 0 2 6 – 2 7 預 算 」 欄 下 所 列 的 撥 款

為 限 ； 事 先 未 徵 得 財 政 司 司 長 的 批 准 ， 在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的 開 支 不 可 超 過 上 述 款 額 。 就

甲 級 工 程 項 目 而 言 ， 每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核 准 項 目 預 算 ， 是 立 法 會 轄 下 財 務 委 員 會 所 批 准 的 撥 款

或財政司司長按所獲授權力批准的撥款。所示的核准項目預算只包括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 三 十 一 日

11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或 之 前 獲 批 准 的 撥 款 。 總 承 擔 額 不 得 超 逾 核 准 項 目 預 算 ， 而 未 徵 得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或 財 政 司

司 長 按 所 獲 授 權 力 批 准 前 ， 核 准 項 目 預 算 不 得 改 動 。 就 各 開 支 總 目 下 的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而

言 ， 二零二五至二六年 度整 體 撥 款 分 目 的 核 准 撥 款 ， 是 財 務 委 員 會 所 批 准 的 撥 款 或 財 政 司

司 長 按 所 獲 授 權 力 批 准 的 撥 款 ； 倘 有 超 逾 核 准 撥 款 的 開 支 ， 必 須 先 徵 得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或

財 政 司 司 長 按 所 獲 授 權 力 批 准 。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的 撥 款 尚 待 財 務 委 員 會 批 准 。  

 5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二 零 二 六 年 四 月 一 日 的 預 算 結 餘 約 為 5 7 4 . 2 9 億 元 。 預 計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 基 金 可 收 取 從 土 地 交 易 所 得 的 地 價 收 入 約 1 8 0 億 元 。 此 外 ， 預 計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將 由 外 匯 基 金 轉 撥 約 7 5 0 億 元 至 基 金 、 基 金 結 餘 所 得 投 資 收 入 約 3 9 . 6 8 億 元 、 來 自 捐
款 及 提 供 的 款 項 約 3 , 8 0 0 萬 元 ， 以 及 於 政 府 可 持 續 債 券 計 劃 及 基 礎 建 設 債 券 計 劃 下 所 發 行 的
政 府 債 券 所 得 收 入 約 1 , 6 0 0 億 元 。 因 此 ， 基 金 於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的 收 入 將 約 有

2 , 5 7 0 . 0 6  億 元 ， 加 上 期 初 結 餘 ， 總 數 約 有 3 , 1 4 4 . 3 5 億 元 。 這 筆 款 項 將 用 作 支 付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約 2 , 3 2 7 . 0 5 億 元 的 預 算 開 支 ， 當 中 包 括 政 府 所 發 行 的 債 券 約 7 6 3 . 4 9 億 元 的 預 算
償 還 款 項 、 利 息 及 其 他 開 支 。 基 金 二 零 二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的 預 算 結 餘 將 約 為 8 1 7 . 3 0 億
元 。  

 6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項 下 共 有 1 1 個 開 支 總 目 ， 包 括 以 下 各 項 ：  

( a )  土 地 徵 用 (總 目 7 0 1 )，  
( b )  工 務 計 劃 (總 目 7 0 2 至 7 0 7、 7 0 9 及 7 1 1 )，  
( c )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及 主 要 系 統 設 備 (總 目 7 0 8 )， 以 及  
( d )  電 腦 化 計 劃 (總 目 7 1 0 )。  

總 目 7 0 1－ 土 地 徵 用  

 7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地 政 總 署 署 長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1 項 下 的 開 支 。  

 8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 因 徵 用 轉 歸 政 府 的 所 有 土 地 和 物 業 及 進 行 有 關 清 拆 工 作 所 需 的

補 償 金 及 特 惠 津 貼 、 為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在 政 府 土 地 進 行 清 拆 工 作 所 需 的 特 惠 津 貼 ， 以 及 根 據

《 新 界 土 地 交 換 權 利 (贖 回 )條 例 》 須 就 土 地 交 換 權 利 支 付 的 贖 回 款 項 及 須 就 該 等 贖 回 款
項 支 付 的 利 息 ，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合 共 1 9 , 9 7 3 , 7 8 0 , 0 0 0 元 。 若 屬 基 本 工 程 項 目 以 外 的 政 府 土 地
清 拆工作，有關特惠津貼記入總目 9 1－地政總署。  

 9  分 目 1 0 0 4 C A 交 地 、 收 地 及 雜 項 補 償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5 9 , 5 8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重 歸 政 府
所 有 的 土 地 及 物 業 的 徵 用 、 交 回 及 清 理 補 償 金 (包 括 特 惠 津 貼 )， 包 括 收 回 及 清 理 土 地 的
費 用 。 有 關 土 地 及 物 業 須 與 實 施 法 定 分 區 計 劃 大 綱 圖 有 關 ； 供 非 政 府 或 半 政 府 機 構 (包 括 香 港
房 屋 協 會 和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進 行 工 程 ； 供 推 行 政 府 提 出 而 未 獲 任 何 其 他 撥 款 安 排 的 已
刊 憲 工 程 ；以 及 供 根 據 《 前 濱 及 海 床 (填 海 工 程 )條 例 》 進 行 而 未 獲 任 何 其 他 撥 款 安 排 的 工 程
項 目 之 用 。  

 1 0  分 目 1 1 0 0 C A 就 工 務 計 劃 工 程 而 支 付 的 補 償 金 及 特 惠 津 貼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9 , 9 0 8 , 0 7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工 務 計 劃 工 程 項 目 所 需 的 全 部 土 地 徵 用 費 用 (直 接 工 程 費 用 除 外 )
及所 有 特 惠 津 貼 。  

總 目 7 0 2 至 7 0 7、 7 0 8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7 0 9 及 7 1 1－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1 1  截 至 二 零 二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在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有 預 算 開 支 的 現 有 工 程
的核准項目預算總額 (不包括整體撥款 )約為 14,656.28 億元。這些工程按二零二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計算
的 實 際 開 支 約 為 7 , 3 6 5 . 6 7 億 元 ， 二 零 二 五 至 二 六 年 度 的 修 訂 預 算 則 約 為 1 , 1 0 0 . 5 1 億 元 。
按 二 零 二 六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計 算 ， 這 些 工 程 的 尚 未 支 付 承 擔 額 約 為 6 , 1 9 0 . 1 0  億 元 。 預 計
到 二 零 二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 新 工 程 約 為 8 9 8 . 1 1 億 元 (不 包 括 整 體 撥 款 )。 計 及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現 有 及 新 工 程 擬 動 用 約 為 1 , 1 1 8 . 1 9 億 元 的 款 項 後 ， 按 二 零 二 七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計 算 ， 尚 未 支 付 的 累 計 承 擔 額 預 計 約 為 5 , 9 7 0 . 0 2 億 元 (不 包 括 整 體 撥 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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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7 0 2－ 港 口 及 機 場 發 展  

 1 2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2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建 築 署 署 長  建 築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土木及拓展工程，以及整體撥款分目 2 0 0 1 AX(每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和 2 0 0 3 A X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路 政 署 署 長  運 輸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2 0 0 2 A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2 0 0 1 A X 及 2 0 0 2 A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規 劃 及 地 政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2 0 0 3 A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1 3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港 口 及 機 場 發 展 策 略 有 關 工 程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 5 0 , 0 0 0 元 。  

總 目 7 0 3－ 建 築 物  

 1 4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3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建 築 署 署 長  建 築 工 程 及 下 列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 3004 GX(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5 ,000  萬 元 )、
3 1 0 0 G X (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及
3 1 0 1 G X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庫 務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3 1 0 0 G X 和 3 1 0 1 G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程  

政 府 產 業 署 署 長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3 1 0 1 G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文 化 體 育 及 旅 遊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啟 德 體 育 園 項 目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購 置 處 所 以 提 供 福 利 服 務  

 1 5  二 零 二 六 至二七年 度 政 府 建 築 物 工 程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4 5 , 5 1 5 , 0 1 0 , 0 0 0 元 。 這 個 數 額
並 不 包 括 與 公 共 房 屋 有 關 的 建 築 項 目 撥 款 。  

 1 6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計 劃 展 開 的 主 要 建 築 工 程 包 括 ： 3 2 0 3 G K－ 九 龍 城 賈 炳 達 道 聯 用
大 樓 ； 以 及 3 0 3 5 N B－ 在 和 合 石 墳 場 興 建 火 葬 場 。  

 1 7  分 目 3 0 0 4 G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翻 修 政 府 建 築 物 工 程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 9 1 5 ,3 0 0 , 0 0 0 元，用 於 每 項 預 算 費 用 為 5 , 0 0 0 萬 元 或 以 下 的 政 府 建 築 物 翻 修 工 程 。  

 1 8  分目 3 1 0 0 G X 為工務計 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可行性研究、小規模勘測工作及支付顧問 費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5 0 , 5 4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小 規 模 勘 測 (包 括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尚 有 ： 為 使 新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 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步可行性研究和勘測工作所須支付的費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 財經事 務及庫 務局局 長批准 )丙 級建築工 程 的 可 行 性 勘 測 和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1 9  分 目 3 1 0 1 G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小 規 模 建 築 工 程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 0 9 7 , 9 7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小 規 模 建 築 工 程 、 裝 修 及 小 規 模 改 建 工 程 、 加 建 及 改 善 工 程
(包 括 為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而 須 更 換 的 家 具 及 設 備 )， 以 及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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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7 0 4－ 渠 務  

 2 0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4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渠 務 署 署 長  渠 務 、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及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4 1 0 0 D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環 境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4 1 0 0 D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與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及 可 再 生 能 源 相 關 的 項 目 )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工 務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4 1 0 0 D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與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相 關 的 項 目 )  

 2 1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渠 務 及 污 水 收 集 設 施 ／ 污 水 處 理 系 統 工 程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 1 , 6 5 5 , 5 6 4 , 0 0 0 元 。  

 2 2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計 劃 展 開 的 主 要 渠 務 工 程 包 括 ： 4 1 8 1 C D－ 港 島 東 區 雨 水 排 放
系 統 改 善 工 程 － 餘 下 工 程 ； 以 及 4 4 4 7 D S－ 污 水 泵 喉 修 復 及 建 造 工 程 (第 2 部 分 )－ 九 龍 及
南 區 。  

 2 3  分 目 4 1 0 0 D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渠 務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2 , 0 1 2 , 2 8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與 渠 務 工 程 項 目 有 關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包 括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地 盤 勘 測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尚有 ： 為 使 渠 務 工 程 項 目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工 務 計 劃 乙 級 或 (如 獲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
丙 級 渠 務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勘 測 和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總 目 7 0 5－ 土 木 工 程  

 2 4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5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土 木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5 0 0 1 B X (整 體 開 支

不 超 過 核 准 撥 款 )和 5101CX(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300  萬元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機 電 工 程 署 署 長  機 電 工 程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環 境 保 護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5 1 0 1 D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項工程不超過 3,300  萬元 )  
環 境 及 生 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環 境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5 1 0 1 D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工 務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5 1 0 1 C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2 5  二 零 二 六 至二七年 度 土 木 、 機 電 及 環 境 工 程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1 1 , 7 5 6 , 8 4 1 , 0 0 0 元 。  

 2 6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計 劃 展 開 的 主 要 工 程 包 括 ： 5 1 8 9 D R－ 綜 合 廢 物 管 理 設 施 第 二 期 ；
以 及 5 1 1 5 A P－ 擴 建 香 港 仔 避 風 塘 。  

 2 7  分 目 5 0 0 1 B X 防 止 山 泥 傾 瀉 計 劃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 3 8 8 , 8 6 0 , 0 0 0 元 ， 用 於 防 止 山 泥 傾 瀉
工 程 及 有 關 研 究 (直 接 與 工 務 計 劃 各 項 指 定 發 展 計 劃 有 關 的 工 程 則 不 包 括 在 內 )。  

 2 8  分 目 5 1 0 1 C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土 木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7 1 5 , 0 1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與 土 木 工 程 項 目 有 關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包 括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尚有 ： 為 使 土 木 工 程 項 目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工 務 計 劃 乙 級 或 (如 獲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
丙 級 土 木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勘 測 和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2 9  分 目 5 1 0 1 D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環 境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2 1 4 , 4 1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與 廢 物 管 理 及 環 境 工 程 項 目 有 關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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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有 ︰ 為 使 廢 物 管 理 及 環 境 工 程 項 目 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 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工 務 計 劃 乙 級 或 (如 獲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丙 級
廢 物 管 理 及 環 境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勘 測 和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總 目 7 0 6－ 公 路  

 3 0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6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路 政 署 署 長  運 輸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6 1 0 0 T X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300 萬元 )和 6101TX(每項工程不超過
5,000 萬元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運 輸 及 物 流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6 1 0 0 T X 和 6 1 0 1 T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3 1  二 零 二 六至二七年 度 公 路 工 程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7 , 3 3 3 , 0 0 5 , 0 0 0 元 。  

 3 2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計 劃 展 開 的 主 要 公 路 工 程 包 括 ： 6 8 8 8 T H－ 元 朗 公 路 (藍 地 至 唐 人
新 村 段 )擴 闊 工 程 ； 以 及 6 2 0 2 T B－ 葵 涌 荔 景 山 路 至 麗 祖 路 升 降 機 及 行 人 通 道 系 統 。  

 3 3  分目 6100TX 為工務計劃丁級工程項目進行公路工程、研究及勘測工作項下建 議 撥款 11 .43 億
元，用以支付公路、鐵路和鐵路發展、橋樑、隧道和其他構築物、行人徑、停車處 、 街 燈 、 路 旁 斜

坡 、 路 面 鋪 砌 (包 括 路 面 接 縫 重 鋪 )、 道 路 重 建 和 修 復 及 交 通 工 程 等 小 規 模 工 程 ， 以 及 有 關 公 路
工程項目的可行性研究和地盤勘測工作的費用，惟每個丁級項目的開支不得超過 5 , 0 0 0 萬元。列
為丁級工程的項目 尚 有 ︰ 為 使 公 路 工 程 項 目 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 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工 務 計 劃 乙 級 或 (如 獲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丙
級 公 路 工 程 的 可 行 性 勘 測 和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擬備招標文 件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3 4  分目 6 1 0 1 T X 人人暢道通行計劃項下建議撥款 1 , 1 2 3 , 3 2 0 , 0 0 0 元，用以支付每項需費不超
過 7 , 5 0 0  萬元的工程的費用，以便為現有的行人通道 (即由路政署負責維修 和保養的行人天橋、
高架行人道和行人隧道；或非由路政署負責維修和保養但符合下列條件的行人天橋、高架行人道 和

行 人 隧 道 － ( a )行 人 通 道 橫 跨 由 路 政 署 負 責 維 修 和 保 養 的 公 共 道 路 ； ( b )市 民 可 以 在 任 何 時 間
從 公 共 道 路 進 入 這 些 行 人 通 道 ； ( c )該 等 行 人 通 道 須 不 屬 私 人 擁 有 ； 以 及 ( d )現 時 負 責 管 理 和
維 修 該 等 行 人 通 道 的 人 士 或 機 構 同 意 這 些 加 裝 升 降 機 設 施 的 建 議 ， 並 願 意 在 加 裝 升 降 機 設 施

工 程 、 其 後 就 升 降 機 設施 進 行 管 理 和 維 修 工 程期 間 與 政 府 合 作 ； 或 位於 或 連 接 香 港 房 屋 委 員 會

轄 下 「 租 者 置 其 屋 計 劃 」 屋 邨 、 「 可 租 可 買 計 劃 」 屋 邨 或 已 拆 售 物 業 的 公 共 租 住 屋 邨 的 行 人

天 橋 、 高 架 行 人 道 和 行 人 隧 道 ， 且 有 關 業 主 委 員 會 、 公 契 管 理 人 (經 獲 相 關 業 主 委 員 會 授 權 )
或 負 責 管 理 和 維 修 該 等行 人 通 道 的 人 士 或 機 構同 意 這 些 加 裝 升 降 機 設施 的 建 議 ， 並 授 權 路 政 署

在 其 業 權 ／ 屋 邨 ／ 管 理 範 圍 內 加 裝 升 降 機 ， 以 及 表 明 願 意 其 後 就 升 降 機 設 施 進 行 管 理 和 維 修

工 程 期 間 與 政 府 合 作 )， 提 供 人 人 暢 道 通 行 設 施 (即 加 裝 升 降 機 或 斜 道 、 拆 除 現 有 斜 道 和 進 行
相 關 工 程 )， 方 便 市 民 出 入 。 這 個 分 目 涵 蓋 相 關 工 程 的 規 劃 、 設 計 及 建 造 工 作 所 引 致 的 一 切
費 用 ， 包 括 工 程 管 理 、可 行 性 研 究 、 勘 測 、 設計 、 合 約 採 購 和 工 程 監督 的 顧 問 費 用 ， 以 及 建 造

費 用 。  

總 目 7 0 7－ 新 市 鎮 及 市 區 發 展  

 3 5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7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土 地 拓 展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7 1 0 0 C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全 港 發 展 的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7 0 1 4 C X 和

7 0 1 7 C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15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人 員  關 於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整體撥款分目 7 0 1 4 C X、 7 0 1 6 C X (與民政事務總署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相關的項目 )及 7 0 1 7 C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文 化 體 育 及 旅 遊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整體撥款分 目 70 1 6 CX 項下的小規模工 程 (與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地 區 設 施 相關的項目 )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署 長 ／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署 長  

整體撥款分目  7 0 1 6 CX 項下的小規模工程 (每項工程
不超過 3 ,3 0 0 萬元 )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規 劃 及 地 政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7 1 0 0 C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並 非
與 起 動 九 龍 東 相 關 的 項 目 )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工 務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7 1 0 0 C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與 起 動
九龍東相關的項目 )  

 3 6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新 市 鎮 及 市 區 發 展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2 5 ,3 71 ,3 1 7 ,0 0 0 元 。 在

2 4 ,3 46 ,9 57 ,00 0  元 的 預 算 ( 不 包 括 整 體 撥 款 ) 中 ， 2 0 , 7 5 1 , 1 2 9 , 0 0 0 元 用 於 土 木 工 程 、

3 , 3 0 8 , 5 5 5 , 0 0 0  元 用 於 運 輸 工 程 ， 以 及 2 8 7 , 2 7 3 , 0 0 0 元 用 於 社 區 及 其 他 工 程 。  

 3 7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計 劃 展 開 的 主 要 工 程 包 括 ： 7 9 1 5 C L－ 新 田 科 技 城 發 展 第 一 期
第 二 階 段 工 程 － 工 地 平 整 和 基 礎 設 施 ； 以 及 7 8 9 5 C L－ 將 軍 澳 第 1 3 2 區 對 出 發 展 。  

 3 8  分 目 7 0 1 4 C X 鄉 郊 小 工 程 計 劃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 6 0 億 元 ， 用 以 支 付 需 費 不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的 小規模工 程 計 劃 的 費 用 ， 以 改 善 新 界 鄉 郊 地 區 的 基 礎 建 設 及 居 住 環 境 。  

 3 9  分 目 7 0 1 6 C X 地 區 小 型 工 程 計 劃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3 . 4 0 億 元 ， 用 以 支 付 每 項 需 費 不 超 過

5 , 0 0 0  萬元的地區工程的費用。這些工程旨在改善全港各區的地區設施、居住環境及衞生情況 。
這 個 分 目 涵 蓋 民 政 事 務 總 署 和 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轄 下 所 有 地 區 設 施 的 小 規 模 建 築 工 程 、

裝 修 工 程 及 小 規 模 改建、 加 建 及 改 善 工 程 (包括為 進 行 有 關 工 程 而 須更換 的 家 具 及 設 備 )， 以 及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的 費 用 。 這 個 分 目 亦 包 括 在 規 劃 上 述 工 程 計 劃 時 引 致 的 一 切

費 用 ， 例 如 顧 問 費 、 可 行 性 研 究 、 地 盤 勘 測 和 其 他 研 究 的 費 用 。  

 4 0  分 目 7 1 0 0 C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新 市 鎮 及 市 區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5 2 4 , 3 6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與 新 市 鎮 及 市 區 發 展 工 程 項 目 有 關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 小 規 模
環 境 美 化 工 程 、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地 盤 勘 測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尚 有 ： 為 使 新 市 鎮 及 市 區 發 展 工 程 項 目 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 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以 及 工 務 計 劃 乙 級 或 (如 獲 財 經
事 務 及 庫 務 局 局 長 批 准 )丙 級 工 程 項 目 的 可 行 性 勘 測 和 設 計 工 作 (包 括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總 目 7 0 9－ 水 務  

 4 1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9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水 務 署 署 長  水 務 工 程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9 1 0 0 W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工 務 )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9 1 0 0 W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4 2  二 零 二 六 至二七年 度 水 務 工 程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8 , 5 4 4 , 7 5 6 , 0 0 0 元 。  

 4 3  分 目 9100W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水 務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3,528 ,500 ,000 元，用 以 支 付 與 水 務 工 程 項 目 有 關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包 括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 、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尚 有 ： 為 使 水 務 工 程 項 目 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 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 所 須 支 付 的 費 用 ， 以及工務 計劃乙 級或 (如 獲財經事 務及
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水務工程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 工作 (包括擬備招標文 件 )的 顧 問 費 和 雜 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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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目 7 1 1－ 房 屋  

 4 4  財政司司長已授權下 列 人員批核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總目 7 1 1 項下的開支－  
人 員  關 於  
建 築 署 署 長  建 築 工 程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署 長  土 木 工 程  
路 政 署 署 長  運 輸 工 程  
水 務 署 署 長  水 務 工 程  
房 屋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B 1 0 0 H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4 5  二 零 二 六 至二七年 度 與 房 屋 有 關 的 基 礎 建 設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5 , 5 1 7 , 4 3 6 , 0 0 0 元 。  

 4 6  二 零 二 六 至 二 七 年 度 計 劃 展 開 的 主 要 工 程 包 括 ： B 8 7 4 C L－ 元 朗 十 八 鄉 的 工 地 平 整
及 基 礎 設 施 工 程 ； 以 及 B 0 8 9 T I－ 元 朗 近 丹 桂 村 的 公 共 運 輸 交 匯 處 。  

 4 7  分 目 B 1 0 0 H X 為 工 務 計 劃 丁 級 工 程 項 目 進 行 小 規 模 房 屋 發 展 和 有 關 工 程 、 研 究 及
勘 測 工 作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1 1 0 , 3 8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與 房 屋 工 程 有 關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地 盤 勘 測 工 作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丁 級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列 為 丁 級 工 程

的 項 目 尚 有 ： 為 使 房 屋 工 程 項 目 得 以 列 為 工 務 計 劃 丙 級 工 程 而 進 行 的 初 步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勘 測 工 作所須支付的費用，以及工務計劃乙級或 (如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批准 )丙級房屋工程
的可行性勘測和設計工作 (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的顧問費和雜費。  

總 目 7 0 8－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及 主 要 系 統 設 備  

 4 8  總 目 7 0 8 項 下 分 目 的 開 支 原 先 由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支 付 ， 但 由 一 九 八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 這 些 分 目 撥 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 成 為 一 個 新 開 支 總 目 － 總 目 7 0 8。  

 4 9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分 目 的 撥 款 ， 用 以 支 付 新 建 築 物 、 現 有 設 施 擴 建 及 重 置 工 程 ， 以 及
需 費 1 , 0 0 0 萬 元 以 上 的 翻 新 工 程 的 開 支 。 由 一 九 九 六 至 九 七 年 度 立 法 局 會 期 開 始 ，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撥 款 進 行 的 工 程 項 目 一 如 工 務 計 劃 的 其 他 工 程 ， 在 提 交 財 務 委 員 會 前 ， 已 由 工 務 小 組

委 員 會 審 議 。  

 5 0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內 主 要 系 統 設 備 分 目 的 撥 款 ， 用 以 支 付 需 費 1 , 0 0 0 萬 元 以 上 、

不 屬 於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其 他 分 目 的 必 要 部 分 的 非 行 政 工 作 電 腦 系 統 及 通 訊 設 備 的 開 支 。

這 些項目會沿用規管政府一般收入帳目資助項目的程序。  

 5 1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授 權 有 關 採 購 部 門 的 管 制 人 員 ， 讓 他 們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0 8 項 下 的 主 要 系 統 設備 工 程 的 開支， 並 就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及 小 規 模 工 程 ， 授 權 下 列 人 員 批 核

有 關 分 目 項 下 的 開 支 －  
人 員  關 於  
教 育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教 育 資 助 金 、 工 業 教 育 及 工 業

訓練，以及整體撥款分目 8100QX 項下的小規模
工 程  

建 築 署 署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醫 療 資 助 金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8 1 0 0 B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每 項 工 程 不 超
過 3 , 3 0 0 萬 元 )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秘 書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大 學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8 1 0 0 E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工 務 )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雜 項 ， 以 及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8 1 0 0 B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商 務 及 經 濟 發 展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雜 項  
文 化 體 育 及 旅 遊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雜 項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雜 項  
民 政 及 青 年 事 務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雜 項  
路 政 署 署 長  非 經 常 資 助 金 － 雜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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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員  關 於  
社 會 福 利 署 署 長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8 0 0 1 S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醫 務 衞 生 局 常 任 秘 書 長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8 1 0 0 M X 項 下 的 小 規 模 工 程  

 5 2  二零二六至二七年度非經常資助金及主要系統設備所需的預算開支為 1 3 , 8 1 8 ,8 9 8 ,0 0 0 元。  

 5 3  分 目 8 1 0 0 B X 為 受 資 助 機 構 (獲 教 育 資 助 金 或 醫 療 資 助 金 資 助 的 機 構 除 外 )進 行 與
斜 坡 有 關 的 基 本 工 程 項 下 建 議 撥 2 7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為 受 資 助 機 構 (獲 教 育 資 助 金 資 助
的 機 構 或 獲 醫 療 資 助 金 資 助 的 醫 院 管 理 局 轄 下 機 構 除 外 )進 行 的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的 費 用 ， 惟 每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5 4  分 目 8 1 0 0 E X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資 助 院 校 校 舍 的 改 建 、 加 建 、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4 6 6 , 3 3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大 學 教 育 資 助 委 員 會 (教 資 會 )資 助 院 校 校 舍 的 改 建 、
加 建 、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包 括 斜 坡 勘 察 及 小 規 模 斜 坡 改 善 工 程 )的 費 用 ， 每 項 工 程 所 需 補 助
金 額 不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撥 款 並 用 以 支付教資會擬資助的建築工程項目的研究 費用 (包括顧問
的 設 計 費 和 雜 費 ，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 地 盤 勘 測 及 大 規 模內 部 勘 測 工 作 的 費 用 )。 每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5 5  分 目 8 1 0 0 Q X 獲 得 教 育 資 助 金 資 助 的 建 築 物 的 改 建 、 加 建 、 維 修 及 改 善 工 程 項下建 議

撥 款 8 5 7 , 9 4 0 , 0 0 0 元 ， 用 以 支 付 獲 得 教 育 資 助 金 資 助 的 建 築 物 (由 教 資 會 資 助 的 建 築 物 除 外 )
的 改 建 、 加 建 、 維 修及改善工程 (包括斜坡勘察及小規模斜坡改善工程 )，每項工程所需補助金額
不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撥 款 並 用 以 支 付 擬 以 教 育 資 助 金 進 行 的 建 築 工 程 項 目 的 研 究 費 用 (包 括
顧 問 的 設 計 費 和 雜 費 ， 擬 備 招 標 文 件 、 地 盤 勘 測 及 大 規 模 內 部 勘 測 工 作 的 費 用 )。 每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5 6  分 目 8 0 0 1 S X 闢 建 福 利 設 施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4 3 3 , 6 5 0 , 0 0 0 元 ， 用 於 為 房 屋 委 員 會 的 公 共
屋 邨 發 展 項 目 闢 建 福 利 設 施 。 每 個 工 程 項 目 的 開 支 不 得 超 過 5 , 0 0 0 萬 元 。  

總 目 7 1 0－ 電 腦 化 計 劃  

 5 7  財 務 委 員 會 於 一 九 九 零 年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批 准 開 設 總 目 7 1 0－ 電 腦 化 計 劃 ， 以 便
由 一 九 九 一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 支 付 安 裝 行 政 工 作 電 腦 系 統 及 聘 用 顧 問 作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系 統 發 展

所需費用。總目 7 1 0 項下的項 目 並 不 屬 於 基 本 工 程 計 劃 ， 因 此 規 管 安 排 會 沿 用 規 管 政 府 一 般
收 入 帳 目 資 助 項 目 的 程 序 。  

 5 8  財 政 司 司 長 已 就 大 規 模 電 腦 化 計 劃 ， 授 權 有 關 採 購 部 門 的 管 制 人 員 批 核 基 本 工 程
儲 備 基 金 總 目 7 1 0 中 其 相 關 分 目 項 下 的 開 支 。 此 外 ， 他 亦 授 權 政 府 資 訊 科 技 總 監 批 核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A 0 0 7 GX 項下的開支。  

 5 9  二 零 二 六 至二七年 度 電 腦 化 計 劃 所 需 的 預 算 開 支 為 6 , 8 6 8 , 8 9 5 , 0 0 0 元 。  

 6 0  分 目 A 0 0 7 G X 新 行 政 工 作 電 腦 系 統 項 下 建 議 撥 款 2 7 . 8 0 億 元 ； 這 是 一 項 整 體 撥 款 分

目 ， 用 以 支 付 安 裝 行 政 工 作 電 腦 系 統 及 聘 用 顧 問 作 可 行 性 研 究 和 系 統 發 展 所 需 費 用 。 每 個 項

目 的 開 支 介 乎 2 0 0 , 0 0 1 元 至 2 , 0 0 0 萬 元 之 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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